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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公告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01月 04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变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95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315.56万股，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12月20日出具的

《验资报告》，确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

由 6946.67万人民币变更为9262.23万人民币。公司于2021年12月

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

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具体以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二、注册地址变更 

原注册地址： 

武汉东湖开发区光谷软件园一期以西、南湖南路以南光谷软件

园六期2幢8层208号。 

拟变更后的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港边田一路6号。 

三、经营范围变更 

原经营范围： 

软件服务外包、软件产品和软件解决方案研发；智能终端软件

系统研发；移动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研发；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电子

地图的制作；地理信息系统及工程应用；空间地理数据测绘（地籍

测量、地理国情、工程测量等）、地图数据库建库服务；数据信息

的加工及内容信息服务提供；计算机软硬件、智能终端设备的研发、

批发兼零售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汽车租赁；房屋租赁信

息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拟变更后的经营范围： 

软件服务外包、软件产品和软件解决方案研发；智能终端软件

系统研发；移动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研发；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电子



地图的制作；地理信息系统及工程应用；空间地理数据测绘（地籍

测量、地理国情、工程测量等）、地图数据库建库服务；数据信息

的加工及内容信息服务提供；计算机软硬件、智能终端设备的研发、

批发兼零售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汽车租赁；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变更内容最终以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四、《公司章程》修订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结合实际经营情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拟将公司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草案）》（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草案）》”）名称变更为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并对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等及《公司章

程（草案）》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公司章程（草案）》具体

修改内容如下：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第三条 公司于2021年11月3日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首



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万股，于【】年【】月【】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315.56万股，于2021年12月22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五条 公司住所：武汉东湖开发

区光谷软件园一期以西、南湖南路

以南光谷软件园六期2幢 8层208

号。 

第五条 公司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港边田一路6号。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262.23万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

范围为：软件服务外包、软件产品

和软件解决方案研发；智能终端软

件系统研发；移动互联网和通讯技

术研发；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电子

地图的制作；地理信息系统及工程

应用；空间地理数据测绘（地籍测

量、地理国情、工程测量等）、地

图数据库建库服务；数据信息的加

工及内容信息服务提供；计算机软

硬件、智能终端设备的研发、批发

兼零售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软件

服务外包、软件产品和软件解决方案

研发；智能终端软件系统研发；移动

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研发；卫星导航定

位应用、电子地图的制作；地理信息

系统及工程应用；空间地理数据测绘

（地籍测量、地理国情、工程测量

等）、地图数据库建库服务；数据信

息的加工及内容信息服务提供；计算

机软硬件、智能终端设备的研发、批

发兼零售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

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

术）；汽车租赁；房屋租赁信息服

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汽车租赁；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依

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股，

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9262.23

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四十二条  公司发生的交易（公

司受赠现金资产除外）达到下列标

准之一的，由股东大会批准： 

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但未达到

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由董事会审

议：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以上，该交

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

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依

据； 

2、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 

3、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第四十二条  公司发生的交易（公司

受赠现金资产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

一的，由股东大会批准：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以上，该交

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

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依据； 

2、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3000万元； 

3、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300万元； 

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 

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

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

万元； 

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

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本章程所称“交易”包括下列事项：

（一）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二）

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

等）；（三）提供财务资助（含委

托贷款）；（四）提供担保；（五）

租入或者租出资产；（六）签订管

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

经营等）；（七）赠与或者受赠资

产；（八）债权或者债务重组；（九）

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十）签

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3000

万元； 

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300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

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但未达到股

东大会审议标准的，由董事会审议：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以上，该交易涉

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

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依据； 

2、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 

3、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 



订许可协议；（十一）放弃权利（含

放弃优先购买权、优先认缴出资权

利等）；（十二）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易。 

上述购买、出售的资产不含购买原

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

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但

资产置换中涉及购买、出售此类资

产的，仍包含在内。 

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

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 

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且绝

对金额超过100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

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本章程所称“交易”包括下列事项：

（一）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二）对

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

（三）提供财务资助（含委托贷款）；

（四）提供担保；（五）租入或者租

出资产；（六）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

（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七）

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八）债权或者

债务重组；（九）研究与开发项目的

转移；（十）签订许可协议；（十一）

放弃权利（含放弃优先购买权、优先

认缴出资权利等）；（十二）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

易。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本次变

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等及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修 订 后 的 《 公 司 章 程 》 全 文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6日 

上述购买、出售的资产不含购买原材

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

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但资产

置换中涉及购买、出售此类资产的，

仍包含在内。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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